
附件2

广元市工程质量治理两年行动综合督查组职责分工

按照“属地管理、分级负责”原则，各地、各部门、各单位要切实抓好本地、本部门、本单位的质量治理工作，市局按照部门负责，领导包片督查原则，开展质量治理工作。具体分工如下：

一、各县区规划建设和住房局负责抓好本地区质量治理检查督促工作。
二、市本级各建设、施工、监理单位负责抓好本单位的质量治理检查，切实履行主体责任，确保质量安全。
三、市规划建设和住房局领导分工
（一）市规划建设和住房局党组书记、局长宋明强，全面负责对各分管局领导和质量治理工作开展情况进行督查。
（二）市规划建设和住房局党组成员、副局长张建强，负责对嘉陵片区质量治理开展情况进行督查。

（三）市规划建设和住房局党组成员、副局长覃敏，负责对南河、上西片区及市政基础设施质量治理开展情况进行督查。

（四）市规划建设和住房局党组成员、副局长张彬，负责对开发区质量治理开展情况进行督查。

（五）市规划建设和住房局党组成员、副局长陈云刚，负责对苍溪县、朝天区质量治理开展情况进行督查。
（六）市规划建设和住房局党组成员、纪检组长何培成，负责人对剑阁县、青川县质量治理开展情况进行督查。
（七）市规划建设和住房局党组成员、直属机关党委书记罗广吉，负责对旺苍县、昭化区质量治理开展情况进行督查。
（八）市规划建设和住房局党组成员、总工程师周健，负责对东坝片区、利州区质量治理开展情况进行督查。
（九）市规划建设和住房局党组成员、总规划师安三凯，负责对万源片区质量治理开展情况进行督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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